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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九十八次會議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B星期三午前十^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J MUNIZ(巴西） 

出席者：下列各阈代表：巴西、智利、中國、 

法蘭西、荷蘭，巴基斯ffl 、土耳其、蘇維唉秕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 

堅合衆國。 

臨時議事日程S /Agenda 598 

― . 通 過敲事 B程。 

二.申請國入會問題： 

(a) 研討大會決議案五〇六（六） 

(b) 新申請書(S/2446, S/2466, S/2467, 

S/2672, S/2673, and S/2706)0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 .主席：理事會面前文件S /Agenda 598 

所邋臨時議事日程是遵照暫行^事規則第十條擬 

'定的。除非有人反對，我就將認爲已錚通過了。 

議事日程通過。 

申 請 國 入 會 問 題 ： 

( 0 研 封 大 會 決 離 五 〇 六 ( 六 ） （ 績 前 ） 

二. 主席：議事日程子目二（a) ,"研討大會 

決議案五〇六（六）"現在開始討論。 

三. Mr VON BALLUSECK (荷蘭）：蘇聯 

代表在 f t捫上次會^中問到提出當時的議事日程 

子目二 （b)——現在已錚成爲現有遜事日程的子 

目（a)——的代表阒究竟有何所指。本代表圃對 

於這一項目旣然負有部分&任，我想我應該對 

Mr Malik有所說明，至少要闞明荷蘭代表圑的 

動機。 

四. 理事會會IB得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八日第 

五七七次會議，Mr Mahk擔任主席，他曾提出 

一倜臨時議事B程，其中除其他項目外，有這樣 

一個項目； 

"通過向大會建議同時淮許申請入會之 

十四國加入聯合國案。" 

五. 當時若干代表阒S得該項目下蘇聯的決 

^草案[S/2664]所稱十四國並未包括申諝入會的 

全部懸案，該項目的範圍應該擴大，以包括更 

廣義的申請國入會問題在內。智利代表建^增加 

—個項目： 

"審議其他入會申請書及於入會問題 

之其他提案。" 

六. 當^主席，Mr Malik提出若干異敏並 

a稱之爲"未知的提案"。本代表隅於是煶敏^們 

要求一個解決而大家都能贊同的話，不妨在謠m 

日程中乾脆列入"研討大會決議案五o六（六）"一 

個項目。 

七. 這個大會決敏案除其他s項外，規定請 

理本會重新審議所有申請入會的懸案，並且耍五 

個^任理事國互相協商以^繫助理事會就這一問 

題^成積極建敲。 

八. 決議案五〇六（六）並il耍安全理卒會向 

大會®七屆會報吿各入會申請懸案的情形，換句 

話說，不僅以那十卩g國的申諝窨爲限。 

九. 最後，決菡案五〇六（六）指示，"申請 

阈人會問題"一項目要列入大會$七屆會的臨時 

^事日程，同il ,提出在這一fHl題的若干程序方面 

—町能株取新的途徑的建it 。 

—〇 .就荷蘭代表圑而論，"們在六月十八 

日威覺到理事會如果審綫或笾^加入聯合國的申 

請書，就應該審^整傰問題而不祗限於其中一部 

分。此外，我們認爲理事會瞜該接納大會第六屆 

會所提出的若干K極耍求。 

.後^，安全理事會五储', ' ,>任理事國雖 

曾亙相協商，但是沒有得到協^ ,沒有找到打開 

現有僞局的出路。在這槐情形之下，本代表圑覺 

得在安全理事會&討論一切申請入,懸案很難希 

望有何成就。因此，我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三日第 

五九五次會籙發言時曾锉建逄，最好展期由聯合 

國十一個會員國復^這個問題，俟本組織六十個 

會員國能有機會在大會第七屆會對這一整個問題 

的It種方面重行討論以後再說。 

一二.安全理事會虞關於蘇聯主張倂案辦理 

的提案[S/2664]所發表的異義，以及因爲自從本 

年年初在巴黎辯論類似提案[S/2449/Rev.l]以來 



依然未變的理由而重新5決這一提案，剛好證赏 

我捫的見地，就是在安全理事會裹我們對於申請 

國入會問題至少在目前不能有任何肯定的結果。 

一三.可是，討論蘇聯的決議草案，我們已 

再度審議十四國的入會申請書。今天的菡事曰程 

中的子目二 （b)包括安全理事會迄今未加審逄的 

其他許多申請入會案在內。照此辦理，我捫在處 

理議程子目二 （b)之後，赏體上就是遵照大會第 

六屆會的要求。於是我們就已經審議並復議申請 

入會的懸案，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钛已經 

協商，安全理事會給大會^報吿書裹對於我們在 

這一方面的工作加上一兩段也許就已完全。在這 

種情形之下，我敢說分別處理議事日程子目二(a) 

是多餘的。 

—四.我還想補充幾句，本代表阒作此結論 

不無遺慽，因爲在申請入會的國家以及最近的入 

會申請國之中，如果各邇資格，有很多國家是我 

們竭誠歡迎參加本組織爲會員國的。其中有幾國 

我們和許多其他代表圑已經好幾次在安全理事會 

和大會中表示贊成。就最近的若干申請國而論， 

我們隨時願意建議准其入會。但是聽了前幾次會 

議中所講的話，我深恐這種贊助的建議在安全理 

事會不能得到所雷耍的大多數，而且卽使能有七 

國或七國以上的贊成，也會再被否決權阻撓。所以 

正如Mr. Santa Cruz在上星期一（第五九七次會 

議）所說，這榨討論似乎沒有用處。這就是我們 

在此時此地所耍正視的埂實情形。 

—五.這就使我們得到一個結論：這個申請 

阈入會問題現在在這裏已轾碰壁，所以又應該再 

度提交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出席的大會。 

—六.主席：荷蘭代表動議安全理事會暫棱 

討論研討大會決議案五〇六（六）的問題，至大會 

第七屆會得有機會討論申請國入會這一項目後再 

說，而且理事會應卽審議我們議事日程中的下一 

個子目。如杲對此動議無異議，我就認爲已經通 

過。 

—七 .M r SANTA CRUZ(智利）：照我在 

上次會^所發表的意見，荷蘭代表的提議顯然反 

映目前的實際情形。不過我還要建議下列一點修 

正，鈦是不耍明確說明在大會第七屆會沒有審議 

這一問題以前，暫緩討論，而祗講暫緩討論，理 

由是我依然希望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珲事國封於 

這一問題在第七屆會開會前能達成協議。 

—八 .Mr . VON BALLUSECK(荷蘭）：主 

席對於我的提案的解釋S:怕不能完全代表我捫的 

-意思。 ：諝允許我再講得更淸楚一些。 

—九.當安全il事會在六月間注意到這一問 

題時，本代表圑莸赍得入會問題的整,辯論也許 

儘可展期到大會第七屆會以後，因爲^會第七屆 

會對於申請國入會問題勢必從長計謠。可是我們 

封於蘇聯有^十四國入會申請書的提案已經詳細 

辯論。因此，我想我們封於議程中II於其他的入 

會申請書的子目二 （b)遅早將加討論。 

二〇.我們的意思是我們在審議了國名見於 

蘇聯決議草案的十四個申請國並且審議了子目二 

( b )所載六個申請睿之後，大會決議案五〇六 

(六）所要求於我們的工作實際上就都已照辦。在 

這桷情形之下，我認爲子目二（a)"研討大會決議 

案五〇六（六）"的確已吿竣事。所以我認爲我們 

現在對於通程中子目二 （a)毫無理由再加特別辯 

論。我覺得在大會第七屆會未結束以前，已錚不 

再有展緩審議大會決議案五〇六（六）的問題了。 

在我看來，這一點已屬多餘，因爲事實上大會所 

耍求於我們的，我們都已照辦。 

二一 .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荷蘭代表剛才的說明已經把情形解釋得淸 

楚一些了。在他的第一次發言之後加上主席對他 

的提案的釋義，情形原來不很淸楚。赏際上這一 

提案究竟是什瘿一 - -是耍我捫展緩討論大會決議 

案呢，還是說我們的審議已吿完畢？ 

二二. 從荷蘭代表的補充說明看來我們是可 

以憨爲研討大會決璣案問題巳經完畢了。大會決 

議案五〇六（六）A的基本耍點是在第三段，其中 

耍安全理事,常任理事國互相協商以便協助理事 

會對於申諝國加入聯合國問題^成積極的建議。 

二三. 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曾餒協商，可 

是沒有提出一定的建議，而它們的立場依然不變。 

所以這一問題在現階段中仍奥大會第六屆會時相 

同，而且安全理事會覺得不能向大會提出任何肯 

定的建議。 

二四 . 所以我捫封大會沒有什麼耍報吿。正 

如荷蘭代表所指出，我們所能做的祗有大體妨照 

美國代表就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協商經過所起 

草的簡短公報，用一兩句話約畧報吿一下協商未 

有結果罷了。 

二五. 按照成例，籙事規則，以及憲章11於 

這種入會問題所規定的安全理事會奥大會的 



係，這種入會問題大會祗有根據安^理事會提出 

的肯定建議，就是說祗有在安全理事會遵照憲耷 

規定，建議准許任何國家加入聯合阈時，饞能加 

以審議。 

二六. 就目前情形而論，理事會對此事不能 

向大會提出任何菘極的建議。所以我們沒有什癍 

可報吿的，也沒有什麼再要討論。 

二七. 決議案五o六（六）之研討在六月伢及 

我捫最近舉行的會議中事實上已輕完畢了。尤其 

因爲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協商的結果，申 

請國入會問題已經無可再淡。 

二八. 現在有一個顯然的結論——就是討論 

不必展緩而必須認爲已經完畢。 

二九. 如果情勢改變，能有成立協議與通過 

—致建議的根據，安全理事會當然仍可隨時開會 

討論。可是在最近的將來並舞這棟徵兆。因此提 

出展緩研討大會決議案問題是無的放矢。最好是 

採取這一途徑，就是決議案之討論巳吿完畢，據 

赏報吿大會，旣然沒有什*建議，就不耍提出什 

麼肯定建議。 

三〇.這一途徑比較可取，我不得不贊同智 

利代表認爲再加討論於事無補。如果孜們再就十 

四國的申薪書遂一分別討論，我們就會有很長的 

辯論。每個代表都會表示耍對各國的申 i f發表意 

見，我捫就將有冗長討論，而不會有任何結果。 

三一. 主席：按照荷蘭代表的解釋，我認爲 

他的提議是我們現在應該審議我們^程裏下一子 

目、因爲子目二（a)的討論已經完畢。我請理事會 

代表ffS發言時以這一提案爲範圍。 

三二. Mr. KYROU (希臘）：我同意蘇聯代 

表所說，經遒荷蘭代表^明以後，情形已是淸楚。 

不過恐怕還有一點尙待闡明。決議案五〇六(：六） 

的第三段並非該決議案僅有基本耍點所在的-

段。還有第二段，文曰： 

"建議：安全理事寅重行審議所有申請 

入會未決各案，於重行'審議各該案及將來審 

議一切新申請案時，理事會各理事國應計及 

各申諝國所提出之事及證據；安全理事會 

之行勁應饨以憲章所載條件以及證明各申請 

國確符合此項條件之事赏爲根據。" 

三三. 我不知道安全理事會在表決蘇聯主張 

准許十四國同時入會的提案審査我們裟程中的子 

目二 （b)之後，是否就算已經il照大會的建議。 

如承主席鬮明此點，我就非常感激了。 

三四. 主席：爲了答復希臘代表所提出的問 

題，我可以說安全理事會代表們在討論決議案五 

〇六（六）時心目中一定已經顧及該決議案的第二 

段了。 

三五. Mr SANTA CRUZ (智利）：荷蘭代 

代表的動議主張這次辯論應該宣吿結束，基本上 

奥蘇聯代表在上次會議開始時的提議是相同的。 

那時候主席說一一我認爲他說得很對一—這一項 

目旣然列在,事日程，我就得宣佈辯論開始。辯 

論之是否結束不能以表決來決定。如果有人耍發 

言而且有提案，辯論就沒有完結，如果相反的， 

無人要發言，而且也沒有什麽提案，事赏上辯論 

就已吿钻束，主席就能進而處理議程中的下一個 

項目，不必表决。我想情形就是如此。我們封於 

此事無須採取決定。 

三六. 主席：這一討論4無問題巳錚完畢， 

因爲關於這一子目已經無人再耍發言。所以我請 

安全理事會依照荷蘭代表的動菡討論下一子目。 

如果沒有異議，我們莸將這瘿辦。 

三七. Mr. VON BALLUSECK (荷蘭）：我 

很抱歉，因爲我們用了—兩個字而彼此的意義並不 

相同，所以引起一些逭亂。我們所用"多餘''一詞 

奥"完畢"—詞意思並不完全一樣。在現階段中我 

所以如此做者是爲"完畢"一詞我們祗能用在已經 

處HP議程裹子目二 （b)之後，就县我們已經審議 

過的十四國加上六個申請書，那褻大,決議案五 

〇六（六）要我們審議的一切未決的申請入會案實 

際上就都在裏面了。 

三八. 這種混亂也許是我們議事日程的徘列 

順序所造成的結杲。如杲我們先處ffl子目二 （b) 

然後處Ï0 1子目二 （a )，情形就,淸楚得多，因爲 

我們在處理了子目二 （b)以後，事赏上大會決議 

案五〇六（六）所耍我們辦的事情就已完全處理過 

了。到那時候我們可以說我們旣已遵照該決議辦 

理，就無須討論了。 

三九. Mr. MALIK(蘇維埃社會主義共;fti國 

聯盟）：我明明覺得荷蘭代表第一次的解釋對於這 

倔問題有所闞明，而第二次解釋却使得這一問題 

反而混亂了。荷蘭代表似乎以爲決議案五〇六 

(六)是指安全理事會現有議程的子目二 （b)，也 

鈦是指新申請書而言。但這是與事實不盡相符的。 

四〇.大會在第六屆會所審議的申請國入會 

問題僅以當時安全理事會所有的申請書爲限。這 

就是說，安全理事會對於這些申請書早已審議過 



J。大會決不能預先料到在第六屆會之後究竟有 

多少申請窨耍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新的申請國究 

竟是那些國家，所以就不能建議請安全理事會審 

議可能提出的其他申請窨。 

四一. 所以安全理事會現有議事日程子目二 

(b)與大會決議案五〇六（六)毫不相關是十分顯 

然的。我說由於安全理事會在六月伢及我們最近 

幾次會議，包括上次會議在內，對蘇聯主張准許 

十四國加入聯合國的提案已經審議，而且因爲各 

代表之發言，決議案五〇六（六）之審議已吿完畢， 

我的腦筋裏祗有在大會第六屆會開幕以前所收到 

的申請書。這些申請書是應該討論的，奥新的申 

請書適然不同。新（的）申請書根本是另外一個問 

題。所以我們如果把決議案五〇六（六）所指原有 

的申請書與新近收到的申請書一一其中有些還是 

幾天&前攙收到的倂在一起當然就混亂不堪了。 

四二. 爲了淸晰起見，我們應該一致認爲決 

議案五〇六（六）的研討已吿終了，也就是說，安 

全理事會理事國及整個安全理事會審議有關以前 

那些申請書的決議案已錚吿終，認爲此案已吿結 

束；於是理事會攙能進而討論新的申請書。這樣 

一切就徂淸楚。把老的申請書與新的混在一起當 

然]It逭亂不淸，使我們不得耍顦。大會決議案之 

研討應該認爲已經終了，在安全理事會現階段的 

工作中原有申請書之審議已吿完竣。此案結束之 

後，安全理事會就能够進而討論新的申請書。 

四三. Mr KYROU (希臘）：我也許不封。 

可是我耱有一穉印衆，就是當大會第六屆會討論 

申請國入會問題時，除蘇彌通案所舉十四國外， 

其他人會申淸書也巳提出。 ^且決 ^案五〇六 

(六）A第二段明白提 i , j嗣後所收巾請書的審議。 

不過我不知道我們現在是否白费時間，應否立卽 

審査子目二 （b),也把子目二 （a)暫時擱置，等 

到處理子目二 （b)以後儘—町囘頭再^。 

四四. 主席：荷蘭及希臘代表旣經如此說 

明，我們現在就審議我們議事日程中的下一項目。 

申 請 國 入會問題： 

(b)新申請書(S/2446, S/2466, S/2467, 

S/2672, S/2673 and S/2706) 

四五. 主席：本項目是指安全理事會尙未審 

議過的一一至少尙未個別審議過的一一新申請 

書，同時也是理事會尙未向大會提具報吿的申諝 

書。理事會現在有下列決議草案與本項目有關： 

(一） 文件S/2483 ，巴基斯《關於利比亞申請 

書所提出的決議草案； 

(二） 文件S/2754,美國關於日本申請書所提 

出的決議案； 

(三） 文件S/2758,法蘭西關於越南申請書所 

提出的決議草案； 

(四） 文件S/2759,法蘭西關於老撾申請睿所 

提出的決議草案； 

(五） 文件S/2760.法蘭西,1於柬埔寨申請書 

所提出的決議草案。 

四六. 關於利比亞一案，我想提醒理事會， 

大會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決議案五一五（六）內 

赵局• 

"……利比亞聯合王國旣巳建立爲一獨 

立主權國家並申請加入聯合國，現在卽應依 

據憲章第四條之規定及大會前此11於此事之 

建議，准許其加入聯合國。" 

四七. 暫行議事規則第五十九條稱： 

"秘書長應立卽將申請書提交安全理事 

會內各代表。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外，該 

項申請書應由主席發交一由安全理事會理事 

國各派代表組成之委員會。該委員會應審査 

其所奉交之任何申請書，並至遲應於大會錚 

常屆會開始三十五日前，或遇召開大會特別 

屆會時，於特別屆會開始十四日前，將審査 

結果報吿安全理事會。" 

四八，本項目下所列六個申請書中，沒有一 

個曾經發交^事規則第五十九條所講的安全理事 

會的委員會。當然，理事會不一定耍照那一條的 

規定把某一申請書發交那個委員會，它卩;r能願意 

直接自行處理。我提出這一點祗是耍請理事會好 

好考/1。到我們處理各個案件時，理事會自有機 

會表明到底株取什瘿程序。 

四九 .Mr MALIK(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大家知道，蘇聯代表圃對於新申請國入會 

一案已經在九月二日安全理事會[第五九四次會 

mi發表意見，認爲由理事會審査新申請書的時 

機還沒有到。 

五〇.蘇聯代表画的意見仍是如此，除此以 

外，我却認爲主席向理事,各代表指出議事規則 

第五十九條是很正確的，該條規定安全理事會應 

將新收到的申請書發交一倔特別委員會，由該委 



員會審査奉交的各個申請畲並且把審査結枭報吿 

安全理事會。 

五一. 這是理事會裏旣定的程序。此刻不 

能IE起這一惯例是否有過例外——卽使有，也很 

少。現行的惯例是理事會收到新的申請睿之後， 

立卽發交一倜特別委員會審査。 

五二. 子目二 （b)所列申請書，尤其是四個 

新的申請書之所以應該發交特別委員會審査，還 

有一個理由。我們很可以問這些申請國是否爲K 

能履行憲章所载會員國義務的獨立國。耍査明一 

點，這就得很縝密地審議申請書。 

五三. 這一問題的審議旣須精密注意似乎顯 

然應該發交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査委員會處理，以 

免安全理事會的工作過於繁重。 

五四，基於這些原因，把這些申請書發交該 

委員會審議比較相宜。 

五五 .主席：關於蘇聯代表所提出的那一 

點，我的陳述的後半部已經說明，等到我們逑案 

處理時，安全理事會自有機會說明&們到底按照 

什 *程序進行。 

Mr. KYROU (希臘）：我要就一個程序問題 

發言。ffl於主席剛才所說的話，我不很明白安全 

理事會县否有此行劻自由。我是指議事規則第五 

十九條的第二部分而言，該條提到申諝書時說''該 

委員會應審査其所奉交之任何申請書，並至遲應 

於大會經常届會開始三十五日前將審査結果報吿 

安全理事會。"按大會經？^屆會將於十月十四日開 

幕。這就是說該委員會應該在九月九日或十曰向 

安全理事會提出建議。 

五七 .Mr BOKHARI(巴基斯ffi) : ^ 於 理 

事會當前的議事日程的確切含義，本代表圃K在 

不十分明瞭。我不打算講 ' i於現有子目二（a),就 

是''研討大會決議案五〇六（六）"所已有的討論， 

據我記馄所及，這一子目是依摅荷蘭代表的建議 

而列入的。關於他的這一提案的確切意義，他已 

詳細解釋，我除掉指出在"研討大會決議案五〇 

六(；六）"這一句中，"研討"（consideration,審議） 

兩字不很妥當以外，認爲多^無益。就某穉意義 

言，凡是提到安全理事會的事項，都是會加以審 

議的。不過我想我們腦筋中的意思一一而且&相 

信荷蘭同仁心目中的意思——是我們應該照我們 

平常應該做的辦法，研討大會決,案五〇六（六）， 

參照該決議案考盧安全理事會所應該採取的行 

I&。我ira所應採取的行動是很明顯的。就五個常 

任理事國而論，它捫必須再開會議。我們必須重 

新審議一切未決的申請書。就新的申請書而論， 

大會對於這一問題除掉定下必須注意的若干原則 

之外，並未有所表示。 

五八. 不過我們大家都很懂得這一問題的歷 

史。大家知道大會對於此事何以如此積極 i l注。 

這完全是因爲當時——就是在去年十二月——所 

認爲待決入會的申請書，在理事會裹已錚行成僵 

局。現在這秭愠局似乎——我這樣說，是很錚過 

一^考盧的一一徂可能繼鑌下去。不過我封於這 

點不會遽抱悲觀。 -

五九. 可是當我遇到下一子目的時候，我懐 

疑我們對於現在究竟耍討論些什鹰是否已經淸 

楚。子目二 （b)的標題是"新申請書⋯⋯"。"新" 

是一個相對的形容詞。所謂新县不县指安全理事 

會審議申請害竣事而且結束後所收到的申請書 

呢？主席曾經很恰當地引證我們的暫行議事規則 

第五十九條來說明所謂"由安全理事會審謎"云者 

不是說一個項目應該毫無終局地列在議事日程， 

按照程序加以討論，然後我們退而自慰，認爲此 

案已經審議就算了事。如果所謂"新申請書"是指 

我們尙未按照^事規則第五十九條審議過的申請 

書，那我請問：利比亞的申請書所處的地位 

究竟如何？捣本代表圑IE憶所及，利比亞的人會 

申請書尙未經過議事規則第五十九條所稱程序的 

審査。可是^發現在子目二 （b)之內，却沒有提 

及利比亞的申請書。我自己問自己，這個申請書 

爲什癣不見呢？我的答案似乎是因爲蘇聯同仁已 

把利比亞列入其提案中主張同時准許入會的十四 

國之內，所以把它造漏了。不過這是蘇聯同仁所 

抹的行勋，並不能免除安全理事會把它作爲新的 

入會申請國的&任。 

六〇.可是我們似乎以爲利比亚旣已截入蘇 

聯決議草案中主張同時准許入會的十四國之內； 

就不必認爲是新的申請了。不過假使利比S的申 

請蒈已經列入其巾的â15，那麼我的話就不必算數。 

可是從主席剛才的報吿一一據我ÏE憶所及和我從 

傳^方面所能明瞭的而論一一主席所說的六個文 

件之中，利比亞的申請窨似乎不在裏面。如果我 

所說的不錯，我就希望關於這點得到解釋。 

六一.主席： i l於巴墓斯坦代表所提出的問 

題，我想請他注意我們的議事日程提到文件 s / 

2467，那就表示利比亞的申請書已經列入在內了。 



且在我'開始陳述此案時，在剛才所講的文件號 

數之下明明白白提到過利比亞的申請書。 

六二. 我還想補充一句，就是議事日程所稱 

' '新申請書"，意思是指直到現在爲止安全 ï f事會 

尙未審議過的申請害。 

六三. Mr BOKHARI(巴基斯《0 : 承蒙主 

席說明，本人非'《感激，而且我給他無聊的麻煩 

覺得不好意思。現在這情形是比較淸楚了。可是 

爲了避免今後有所发解起見，我想主席允許我重 

新說明我所瞭解的情形。 

六四 . 我看到利比亞聯合王國的入會申請害 

[S/2467]已餒列入議事日程。我也看到巴基斯8 

爲准許利比亞加入聯合國所提出的決議草案 [ s / 

2483]並未列入議事日程。不過我們已經承蒙主 

席講到這個決議草案請理事會加以注意。在現階 

段中我並不耍求一一更不堅持一一把該決議草案 

也列入議事日程，可是我信頼主席的意思是說在 

理事會討論到利比亞入會申請書之時，如杲Ik意 

的話，仍可自由討論那個決齄草案。 

六五 . 主席： f i於巴基斯坦代表最後提出的 

這一點，我要說明議事日程中所0沒有提起巴基 

斯坦的決議草案，是因爲議事曰程之中僅僅列明 

載有申諝書的文件號數而已。巴墓斯坦的決敏草 

案是可以在安全理事會討論的。 

六六. Mr MALIK(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本人所代表的國家對於新穎的學說奥發 

明，向來儘量加以鼓勵，不過對於閣下在理事會 

裏所提出的這樺新的觀念或者甚至說這稀新的辧 

法，本人却不能恭維。 

六七 . 你主張每一個新的申請書都應該分別 

審議，以便決定是否發交申請國入會國資格審査 

委員會。我却認爲我們不應該遂一討論。我們面 

前有幾個新的申請書，理事宵應該決定作何措置。 

依據理事會齄事規則第五十九條，這些申請書應 

該發交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査委員會，尤其是因爲 

其中至少有四個完全是新的。理事食對於這些申 

請書從未加以審議，而且我斷定理事會代表們對 

於其中若干所謂國家之在天南地北也不淸楚，它 

們內部的機構如何更不必說了。 

六八. 所以最好是由申請入,國資格審査委 

員會把這些申請書以及申請國的性質加以研究， 

考慮究竟有關各國是什麼樣子的國家，什麼時候 

如何成立以及它們所代表的究竟是什瘿。這才是 

審議這些申請書的比較合理的辦法而且完全合乎 

議事規則和安全理事會工作的慣例。 

六九.也許有人會反對說安全理事會的歷史 

上有一先例。印度尼西亞的申請害就曾由理事會 

直接審議，並未發交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査委員會。 

如杲我所說屬赏一一如杲有A，秘睿處的代表自 

會糾正——這就是安全理事會不照^事規則第五 

十九條辦理的唯一例子。 

七〇.爲什麼不照議事規則辦理呢？印度尼 

西亞一案爲什麼要成爲例外呢？理由很簡單，因 

爲理事會在早先幾平中,經研究引起荷蘭印度尼 

亞共和國兩方武裝街突的爭端。安全理事會研究 

這個問題之後，對於印度尼西亞的認識比荷蘭本 

身還耍淸楚。 

七一. 這就是理事會所以以印度尼西亞案爲 

例外的原因。當印度尼西國加入聯合國之問題發 

生之時，理事黉認爲沒有把申請書發交申請入會 

國資格審査委員會的必耍，因爲它對於該國已有 

充分的研究了。 

七二 . 今天的情形斷然不是如此。安全理事 

會對於越南問題及越南人民奥法蘭西的關係都曾 

當 眞 審 ^ 過 了 * ？法蘭西與越南人民雙方的武裝 

街突也曾當S審議過了瘿？安全理事會並未赛議 

過啊。日本問題，安全理事會也沒有審議過。依 

據和平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的規定，這件事情不在 

理事會的任務規定之內。可是我們現在竟然看到 

了日本的申請書，而據我們大家知道日本現在並 

非一個獨立阈家，事實上已經轡成了美國的疝民 

地了。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這個申請國的耍求 

必須加以研究而必須由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査委員 

會去研究。所以爲了不必須的浪费時間遂一審査 

起見，理事會應該決定所有這些申請書一倂發交 

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査委員會審議。這才是處理這 

些申請書的合理而健全的辦法，而且完全合乎議 

事規則第五十九條。 

七三 . 所以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見由我們把這 

些申請書逐案分別討論，決定是否發交申請入會 

國資格審査委員會審議。 

七四 . 巴基斯坦代表提起利比亞問題。他很 

正確地說新的申請書是安全理事會沒有審穀過的 

申請書。據他所說，利比亞的申請書是第一次提 

請聯合國審籙，聯合國負-S審^入會申請的機1 

應該審議該國之申請。可是這種情形能適用於利 

比亞麼？ 



七五. 我很尊重巴基斯坦代表所提出的意 

見，但不能贊同他的看法以爲利比亞的申請是新 

的，事赏根本不是如此。本代表阒早已指出，利 

比亞問題及其入會一節最初在大會第六屆會一個 

主要委員會裹久經詳細審議，後來在大會本身的 

—次全體會議中也經審議，安全理事會理事國的 

代表圑都曾出席參加。在座代表之中也有親身參 

加討論的。 

七六. 所以利比亞的入會問題和該國的申諝 

書，在聯合阈並非新見。去年二月蘇聯代表阁'在 

安全理事會[第五七三次會議]提出主張淮許利比 

亞與其他國家一起入會的提案[S/2449/Rev 1]安 

全理事會就,討論過利比亞問題，而且巴基靳坦 

代表圑也曾提出了該國代表剛攙所說的提案 [S / 

2483]0 

七七 . 所以就安全理事會或聯合國而論，利 

比亞的申請書當然不能說是新的。我剛才所引證 

的文件以及所講的事赏已把巴基斯坦代表所說的 

話S定了。 

七八. 早在九月二日[第五九四次會議]理事 

會舉行在巴西代表主持下的首次會 l i重行討論申 

請國入會問題時，蘇聯代表阇就已經請理事會注 

意這一點。當時蘇聯代表圑提醒理事會說利比亞 

問題已經不是新問題了，所以把它作爲新的申請 

書列入議程，無論列在從前的子目二 （c)或者現 

在的子目二 （b )，在事赏上及法律上都沒有理 

由。 

七九. 我們剛才已經把子目二 （a)認爲已經 

審肇終了，就是說，我們對於大會決議案五〇六 

(六）的研討，在事赏上已經完畢，已經無可再談。 

大會決議案對於利比亞垒無問題是適用的，因爲 

大會第六屆會巳經審議過利比亞的入會問題。 

八〇.所以利比亞問題祗有在有人耍堅決加 

a否決時，方能再提。可是我不相信巴基斯坦有 

如此決心。赏然我也許所見不確。 

八一.所以蘇聯代表團認爲所有新的申請書 

都應該發交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査委員會審議。至 

於利比亞問題，旣非新的申請而且利比亞的入會 

問題早已包括在大會決議案五〇六（六）之內，現 

在就不能再提。我們封於此案所秉承的原則與我 

們所以不再提出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匈牙利、 

蒙古人民共和國、外約但（約但）、愛爾蘭等國的入 

會問題的理由是一様的。 

八二. 所以這個立塲是十分明白而合理的。 

如杲我們討論利比亞一案，美國代表是否會不提 

討論南朝鮮問題，我就不能斷言了，大家知道在 

他的心裹這一問題是很親切的。如果美國提起這 

一問題，其他若干代表能否不建議我們討論外約 

但（約但）、愛爾蘭等等的申請香，就很雜說了。 

這些事情如果一定耍討論的話，那*就讓我捫大 

家準備來討論罷。蘇聯代表圑準備討論任何申請 

書，而且我們封於這一問題隨時有話可講。的確 

有很多話要講。可是重新討論這一問題我覺得毫 

無道理。 

八三. 主席：腿於蘇聯代表所提出的兩點， 

我耍說明，第一"新"之一字在我們討論中的意義。 

當我們通過議事日程時，大家同意把安全理事會 

沒有個別審議的一切申請書。這是在我們討論中 

' '新' '字的意義。現在我們不必在字義學或語文學 

上來從事討論。 

八四 . 至於蘇聯代表所提第二點的主題所在 

的暫行議事規則第五十九條的規定，我耍指出我 

並未建赣採取該條規則之下的任何一定的途徑。 

我不過提出這一點以備安全理事會好好考盧，而 

且說明理事會不一定耍照第五十九條的規定把某 

—申請書發交委員會，理事會可能願意直接處 

理。 ― 

八五. Mr SANTA CRUZ (智利）：我根據 

下列兩個理由支持蘇聯代表的耍求： 

八六. 第一，因爲我們支持申請入會案應該 

根據申請國本身的資格來審議而不應該依據政治 

原因。議事規則規定除理事會另有決定外，申請 

書均應發交理事會之委員會，我們認爲其原意是 

要每一申請書以及申請國的資格便於澈底加以討 

論，尤其在一國的資格受人指摘的時侯。 

八七. 蘇聯代表的唯一存心可能是耍延長若 

干申請書的討論，但是我不來推測人家的意思， 

無論如何，我相信把申請書發交委員會是合乎大 

會主張每一申請書應該根據申請國本身的資格而 

審敲的精神的。 

八八. 第二，我們相信一般的規則就載在議 

事規則第五十九條，而"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 

外"一詞所定的限制，本人認爲祗適用於緊急案 

件而且並無重大異議時的一種例外。 

八九. 我們對於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對這 

一問題上所處的地位所抱的意見不必再講。在我 

們看來，一個常任理事國之反對直接審議就明明 



表示這種討論決不會促成任何重大的進展。且 

我們也不f t申請國入會問題再度遭受失敗，又說 

是某國的態度所造成。我們無意於IE存行使否決 

權的次數。否決也許在政治上會博得若干好處。 

但是我耱認爲安全理事會在申請國入會問題上的 

時常失敗封於聯合國的令春有極大損害，並且喪 

失世界人民對本組織所抱的信心。所以我們最主 

耍的事情就是一定耍求其有所進展。我們相信在 

委員會-裒鄭重詳細时論，也許能有所進展。 

九O.舉例來說，有入在這裹提到利比亞一 

案。我在上次會議中已經表示過意見。如果在座 

各位對於利比亞之入會沒有人反對，當然找早就 

首先要求此案由理事會直接討論了。我們對於利 

比亞入會問題自有我們的意見。我們認爲該阈具 

有充分入會資格，但是不幸已經有人反封它入會， 

我們希望在委員會的討論之中這些異議能够涫 

梓。 

九一 . 本人 ,經在大會參加討論利比亞一 

案，而且是決議案五一五（六）的提案人之一，但 

是我不能同意蘇聯代表所說利比亞的申請書不是 

新的申諝喾。就安全理事會而論，這是一個新的 

申請書；而且我相信，如杲理事會對於利比亞入 

會問題不能加以有利的決定，我捫也有充分理由 

把該申請書發交委員會。 

九二. Mr. AUSTIN(美利堅合衆國）：主席 

指定耍討論的子目二 （b)的第一點是利比亞的申 

請書。但是正如主席所說，在議事程序上却與安 

全理事會列入議程中的其他四個申請書列在一 

起，就像文件所列這樣，鹉候決議。按照時間和 

安全理事會的籙事規則利比亞凑巧是第一個。巴 

墓斯坦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提出了決議草案 

S/2483。文件S/2754所战的美國的決敲草案是一 

九五二年入月二十八日提出的。議事日程中所耍 

討論的第三點是越南。此案的文件爲時巳久，有 

—件遠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就已經提出， 

文件S/2758所战法蘭西的決議草案是在一九五 

二年九月二日提出的。所耍討論的再下一點照理 

應該是文件S/2759所战法蘭西在一九五二牢九 

月二日^於老撾的申請書所提出的決議草案，第 

五點是夂件S/2760中法蘭西在一九五二年九月 

二曰關於柬埔寨的申請書所提出的決議草案。 

九三. 利比亞聯合王國的申請書將由安全理 

事會先行審議，它與聯合國是有很密切的鑭係的。 

有人想把安全理事會已經決定的事惰展铵辦理， 

其目的是想延餒利比亞入會，我捫應IE牢美阈國 

務部長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曰利比亞宣吿 

獨立時就宣佈美國一定利用最早的機會促請立卽 

採取行勁准許利比亞加入聯^國。 

九四. 我捫對於日本、越南、柬埔寨&老撾的 

申請害的^間問題也同樣：y心。如杲a"新"之一 

字來拖延其審^的話，這些申請書却不算新。這 

些申請書和各申請國之有權參加聯合國一樣，都 

是由來已久的了——而且它們是非常重視這倔攉 

利的。 

九五.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安全理事會首先 

通過了包括五倔申請書在內的％事日程——而且 

在第五九五次會的速 I E紀錄上大家可以看到 

——我曾經明白表示，我耍替日本的申請說話。 

這是安全理事會的功績的一部分。它成了安全理 

事會的鈀 ^ 的一部分——也鈦是議事規五十 

九條稱爲"另有決定"的紀錄的一部分。祗有在安 

全理事會未"另有決定"時申請書才發交特別委員 

會。安全理事會現在很可以審謠這些申諝睿並且 

加以表決，並不一定耍發交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査 

委員會。現在並沒有人正式提^把它們發交委員 

會。 

九六. 我捫很可以把te們通過包括當時子目 

二 （c)在內的議事日程的決定認爲是要討論利比 

亞、'日本及其他四國申請書的决定，因爲當議事 

日程通過的時候，有^這些申請書的決議草案巳 

經提出。 

九七. 印度尼西亞申請入會一案，安全理事 

會就是按照這一程序辦的。該案是一九五O年九 

月二十六日（第五〇三次會g|)列入籙事日程的， 

而且就在那天討論表決了。 

九八. 最近至少有兩次有人提議把申請書發 

交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査委員會，一次雖有蘇聯反 

對仍曾通過另一次却沒有通過。所以在我看來， 

理事會^決把這些項目列入^事日程似乎就—町說 

是已經遵照議事規則第五十九條。事赏上我們知 

道已如此做過了。換句話說，安全理事會確已"另 

有決定''。 

九九. 如杲有人提^把日本的或其他五悃申 

請書中之任何一個發交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査委員 

會，我當然就耍把它視爲複議已決事項的勖議和 

意圃延棱審SE那些申請書的手段而投稟反對。 

一〇〇.主席：現在已過午後一時。我建議 

到星期五下午苒繼辍討論。 



—〇一 .Mr COULSON(英聯王國）：能不 

能在星期四開會而不耍在星期五呢？ 

—O二.主席：有人反對在星期四開會嗎？ 

—〇三.Mr . VON BALLUSECK(荷蘭）： 

有一個委員會耍在星期四開始討論，本代表國却 

必須出席。理事會若是在星期四開會，我們便很 

威困難。如果英聯王國代表不反對的話，我寧願 

定在虽期五。 

—〇四 .Mr BOKHARI(巴某斯坦）：明天 

或後天開會，本代表圑均無成見。但是我想提出 

下列一點以供主席考盧。 

—〇五.我相信代表們一定同意，此項討論 

却不能指望再開一次會議就能完桔，我想一定耍 

開會一次以上。我的建議是在下次會議與再下一 

次會議之間應該有一個相當的簡隔，因爲在今天 

的討論中已餒提出了若干點，我想若干代表會耍 

向其本國政府請示。這些問題到下次會議當更淸 

楚，不過我想在下次會議£1後，如能有兩三天餘 

閒也許是很需要的。 

—〇六.主席：如杲英聯王國不反對的話， 

我們就在九月十二日星期五午後開會，再下一次 

會議則在九月十六日星期二午後舉行。這樣安排 

各代表就有充分時間去詳細研究理事會當前所有 

的問題了。 

決定如議。 

(午後一時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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